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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司法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公证服务价格管理的通知


各市发展改革委、司法局，各公证机构∶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公证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公证费用负担，促进公证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21〕1081号）规定，按照“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结合成本调查情况，参照外省做法，经研究，现将加强和改进我省公证服务价格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政府定价范围。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以及具有区域垄断性、竞争不充分的项目，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根据国家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结合我省实际，适当调整公证服务项目，形成我省政府管理价格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清单。政府管理价格的公证服务项目，实行最高上限价格管理，公证机构在不超过规定的最高上限价格范围内根据服务成本合理确定具体价格水平。
二、深化价格市场化改革。结合公证行业市场化改革进程，放开保全证据类和部分现场监督类公证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三、优化计价方式。对涉及居民房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公证事项的计价方式，由单一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方式改为按房产面积和标的金额比例两种计价方式，由申请人从低选择。按房产受益建筑面积计价的，公证服务上限价格为，太原市每平方米45元，其他设区市每平方米35元。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的，第一档最高费率由1%降为0.5%，后续档费率要阶梯递减。单套居民房产办理继承、赠与、接受遗赠公证服务价格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8000元。
四、适当降低价格水平
证明商事合同（协议）、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等公证服务价格第一档最高费率，由0.25%降为0.2%。对事实上由金融机构等申请的，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事项，按照“谁申请，谁付费”要求，公证服务费用由金融机构负担，不得增加借款人负担;
证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协议上限价格，由每件400元降为300元。证明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协议上限价格，按照证明商事合同（协议）价格标准减半收取;
证明遗嘱上限价格，由每件1000元降为600元。涉及自然人的证明文件文书类和涉外类公证服务上限价格，由每件200元降为150元。
五、落实退费规定。公证办理过程中，因公证机构责任不能出具公证书或撤销公证的，收取的公证服务费应当全额退还;由于公证机构和当事人双方责任导致终止或撤销公证的，应按照双方责任大小协商退还部分费用;因当事人提供伪证、举证不实等原因不能出具公证书的，收取的公证费用不予退还。对已经受理的公证事项，申请人要求撤回的可收取手续费，未经审查的，每件收取10元，已经审查的，按照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50%收取。
六、完善减免政策。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公证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减免公证服务费用。对确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公证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减免公证服务费用。对于与领取抚恤金、劳工赔偿金、救济金、劳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证明赡养、抚养、扶养协议的公证事项，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40%。对低保户、重度残疾人办理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相关业务的，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50%。对80岁以上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免收遗嘱公证服务费用。办理不超过5000元的小额继承公证，免收公证服务费用。
七、规范价格行为。健全价格行为规范，公证机构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恶性竞争，扰乱正常经营秩序，不得以任何名义拆分项目、扩大范围、改变计价方式等收费，不得通过循环证明、捆绑服务等增设不必要的证明事项并加价。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公证机构应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和本机构网站首页设置专栏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价方式、收费依据、减免政策、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公证机构应于每年5月底前，将上一年度的公证业务开展情况、价格政策执行情况和收入、支出等相关情况报送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
八、综合配套施策。要加快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公证机构与公证机构之间、公证机构与提供同类服务的市场主体之间公平有序竞争，通过竞争促进公证机构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推动公证机构与司法行政、民政、公安、税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鼓励公证机构开发电子公证平台，探索电子公证、网络公证，推进“一网通办”，降低服务成本。公证机构要健全财务管理等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压减不合理支出，降低运营成本。对公证机构特别是合作制、零编制和自收自支的公证机构所承担的法律援助、公益法律服务等工作，推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适当补偿，减轻公证机构运营成本压力。
九、本通知2021年12月15日起执行，有效期限5年。《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山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公证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晋发改收费发〔2019〕353号）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山西省政府管理价格的公证服务项目价格目录清单




















	序号
	公证服务项目
	上限价格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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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收费
	





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
	

证明不涉及房产的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
	按受益额比例分段累加计价:
受益额20万元（含2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1.0%收取;20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的部分，按0.8%收取;
50万元至500万元（含500万元）的部分，按0.6%收取;5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按0.5%收取;超过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按0.1%收取。
	
1.按办理公证时受益财产的市场价值为受益额计算。2.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减半收取。

	
	
	
	



证明涉及房产的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
	1.按受益额比例分段累加计价:
受益额20万元（含2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0.5%收取;
20万元至100万元（含100万元）的部分，按0.4%收取;
100万元至300万元（含300万元）的部分，按0.3%收取;
3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按0.2%收取;
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0.1%收取;
2.按房产受益建筑面积计价（尾数部分不足1平米按1平米计算）:太原市每平方米45元;其他设区市每平方米35元。
	
1.按办理公证时受益房产的市场价值为受益额计算。2.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减半收取。3.两种计价方式由申请人从低选择。4.单套居民房产办理继承、赠与、接受遗赠公证服务费用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8000元。

	


2
	
	


证明商事合同（协议）
	按标的额比例分段累加计价:
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0.2%收取，按比例不足300元的按300元收取;
500万元至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部分，按0.1%收取;
5000万元至1亿元（含1亿元）的部分，按0.06%收取;超过1亿元的部分，按0.01%收取。
	




	序号
	公证服务项目
	上限价格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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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收费
	

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按标的额比例分段累加计价: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0.2%收取;500万元至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部分，按0.1%收取;
5000万元至1亿元（含1亿元）的部分，按0.06%收取;
超过1亿元的部分，按0.015%收取。
	1、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合同的按照标的额计算。2、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合同需出具执行证书的，按照申请执行标的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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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民事协议
	证明夫妻（婚前）财产约定、涉及财产分割的离婚协议、遗产分割协议、共有财产约定和分割协议以及其他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协议，按照证明商事合同（协议）价格标准减半收取，按比例不足300元的，按300元收取。
	

	
	
	
	证明离婚、抚养、赡养、监护、劳动（劳务）、寄养、遗赠扶养、解除收养关系、出国留学等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协议，每件收取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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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遗嘱
	


每件收取600元。
	包括录音、摄像、刻录光盘、冲印照片的费用。
复杂的遗嘱公证可以进行协商收费，包括:办理时间超过半天、在公证机构办公场所外办理、涉及其他行业专业技术辅助、涉及遗嘱信托或遗嘱监护内容等情况。

	6
	
	证明自然人委托、声明、保证、认领亲子等其他单方法律行为
	每件收取200元
	涉及财产的加倍收取。

	7
	
	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
	每件收取500元
	

	


8
	
	证明自然人出生、生存、死亡、身份、曾用名、住所地（居住地）、学历、学位、经历、职务（职称）、资格、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财产权、收入状况、纳税状况、选票、指纹等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每件收取150元
	

	序号
	公证服务项目
	上限价格标准
	备注

	9
	
一、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收费
	证明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资格、资信等
	每件收取500元
	

	
10
	
	证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收养关系、抚养事实、票据拒绝、查无档案记载等
	每件收取500元
	

	11
	
	涉及政府有关部门的现场监督类公证
	每人每小时500元，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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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服务
	[bookmark: _GoBack]证明证书、执照
	1.自然人每件收取150元
2.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每件收取500元
	

	13
	
	证明文书的副本、影印本、节本、译本与原本相符
	每件收取150元
	

	14
	
	证明涉外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
	每件收取100元
	

	15
	
	证明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
	每件收取150元
	

	16
	
	副本费
	每件10元
	




说明∶

1.未列入目录管理，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当事人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公证机构应当按照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 则自主确定具体价格和计价方式。
2.公证机构在提供公证服务过程中，当事人委托办理鉴定、检验检测、翻译所需的费用，当事人委托公证机构指派人员到异地办理公证所需的差旅费，由当事人按 实际发生的费用另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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